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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可能有越來越多的
「非人類」智慧成果









著作權保護表達不保護思想

• 著作權法第10-1條

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，其保護僅及於該著作
之表達，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、程序、
製程、系統、操作方法、概念、原理、發現
。











著作權不保護的，怎麼保護？

• 涉及技術思想：發明/新型專利

• 涉及實用性設計：設計專利

• 文字/圖形/記號：商標/表徵















表示或表徵
• 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

– 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，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，對
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，為虛偽不實或引
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。

• 公平交易法第22條第1項
– 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，不得有下列行為：

一、以著名之他人姓名、商號或公司名稱、商標、商品容器、
包裝、外觀或其他顯示他人商品之表徵，於同一或類似之
商品，為相同或近似之使用，致與他人商品混淆，或販賣
、運送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項表徵之商品者。

二、以著名之他人姓名、商號或公司名稱、標章或其他表示他
人營業、服務之表徵，於同一或類似之服務為相同或近似
之使用，致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者。



表示或表徵

• 何謂表示或表徵
–以文字、語言、聲響、圖形、記號、數字、影
像、顏色、形狀、動作、物體或其他方式足以
表達或傳播具商業價值之訊息或觀念之行為。

• 公平會處分案實例
–蝙蝠俠：肯定說

– Hello Kitty：否定說

–重點：是否能使消費者辨認來源。







蘇打綠著作權案判決主要理由

(一)被告吳青峰與林暐哲之間原訂有三份合約：

林暐哲音樂社或原告與被告吳青峰共計訂有三份
合約，分別為系爭合約及103年1月間簽訂之「唱
片合約」、「經紀合約」。原告與被告吳青峰於
107年12月6日簽訂「合約終止同意書」約定略以
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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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打綠著作權案判決主要理由

「甲方（指原告）與乙方（指被告吳青峰）前於
民國103年1月1日簽訂如附件一之經紀合約及歌
手合約（合約期限自103年1月1日起至107年12月
31日止），茲確認並理解有效期限如后：…雙方
同意經紀合約及歌手合約均提前於107年12月31

日終止。」故原告與被告經紀合約及歌手合約已
提前於107年12月31日終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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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打綠著作權案判決主要理由

(二)系爭合約之權利義務由原告概括承受：

系爭合約原由林暐哲音樂社與被告吳青峰於97年
8月間簽訂，然林暐哲於99年6月21日經核准設立
原告林暐哲音樂社有限公司，依合約第8條「甲方
（吳青峰）理解乙方（林暐哲音樂社）為擴大推
廣現行之音樂出版業務，有另行成立音樂出版社
公司之必要，因而甲方同意自該公司成立之日起
，由該公司承受並受讓乙方於本合約所定之權利
義務」約定之文義，原告公司自成立之日起概括
承受林暐哲音樂社在系爭合約權利義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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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打綠著作權案判決主要理由
(三)系爭合約於107年12月31日雙方合意終止：

系爭合約第2條雖有未於合約期限屆滿前三個月以
書面提出反對即視同本合約繼續有效自動延長一
年之約定。然雙方於107年12月31日發表之共同
聲明記載：「青峰決定自己出來唱歌了」、「嘗
試自己當製作人」、「青峰覺得該對自己的生命
負責了，暐哲也支持這個勇敢決定」、「接下來
，青峰會自己處理自己的工作事務。…」、「青
峰的音樂之路將有全新的狀態；暐哲的音樂之路
有女兒陪伴，將全心投入兒童音樂」等語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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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打綠著作權案判決主要理由

可見林暐哲與被告吳青峰發表共同聲明即屬於系
爭合約第2條約定所稱之「書面」，難認此之共同
聲明屬於原告所主張之「討論」而已，是以該共
同聲明業已明確合意，並表示被告吳青峰將自主
獨立決定行使著作財產權，而於107年12月31日
終止系爭合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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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保護初步：落實文件管理
• 權利歸屬文件

– 內部人員與外部人員聘雇合約、委任合約、委託創作
合約、人員派遣合約、相關管理規範等

• 權利交易文件
– 取得著作讓與、授權、設質的合約
– 授權他人利用著作的合約

• 權利證明文件
– 申請商標、專利權過程往來文件、證書

• 爭訟相關文件
– 相關訴訟資料、警告信函、法律意見書等



著作權的發生與歸屬

• 著作權法第10條：「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
享有著作權。但本法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
定。」

• 創作保護主義：著作人於創作完成時起，無
須任何其他程序，即自動受著作權法保護。

• 著作權原則上屬於實際從事創作的著作人享
有，但受雇關係及出資聘人完成著作的情形，
可以透過契約約定。



員工職務著作的著作權歸屬

• 員工受僱於公司支領薪水，著作財產權因
而歸屬於公司。

• 著作人的身分在法律設計上仍保留給員工
，所以員工仍有著作人格權。

• 可用契約約定加以改變（但依現行著作權
法不可以約定為共有）。



受聘著作的著作權歸屬

• 受聘人雖享有報酬，但制度設計仍將著作
財產權歸屬於受聘人而非出資人。

• 出資人僅享有利用權。

• 可用契約約定加以改變（但依現行著作權
法不可以約定為共有）。





誰說的比較有道理？

• 設計師：
–應用鄒族意象和台灣藍鵲設計出專屬圖騰與原
鄉動物家族

–專屬圖騰註冊取得商標權

• 鄉公所：
–設計師曾表示logo隨你們使用

–利用鄒族神鳥註冊商標







原民智慧創作保護客體

•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第3條：

本條例所稱智慧創作，指原住民族傳統之宗
教祭儀、音樂、舞蹈、歌曲、雕塑、編織、
圖案、服飾、民俗技藝或其他文化成果之表
達。







THE END

歡迎各位踴躍提出問題！

mannliu@is-law.com


